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８

证券简称：鲁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９７９

，

８０４

，

４５５．６２ ９１８

，

３４０

，

０４６．８２ ６．６９％

营业利润

１２８

，

４８０

，

２１９．９３ １３７

，

４４０

，

３３９．６５ －６．５２％

利润总额

１２８

，

１１２

，

８７６．２７ １４４

，

９７１

，

５６２．７７ －１１．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８

，

１６９

，

８１４．１９ １２２

，

７５６

，

３６６．２５ －１１．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６ ０．５２ －１１．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０４％ ９．８３％ －１．７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７０８

，

００４

，

０９１．９３ １

，

６６９

，

２７９

，

３１０．１３ ２．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８９

，

０２３

，

６３０．８５ １

，

３０４

，

２５１

，

６８５．５６ ６．５０％

股本

２３３

，

９７８

，

６８９．００ ２３３

，

９７８

，

６８９．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９４ ５．５７ ６．６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传统市场如钢铁行业等仍未得到较好的恢复

，

为扩大销售

，

公司采取了

“

以新产

品推动新市场开发

”

等措施

，

并逐步展开了提价工作

，

均取得了初步成效

。

但报告期内

，

受材料

、

能源

价格持续攀升

，

人工成本

、

运输费用亦不断上涨等大环境因素影响

，

以及与去年同期相比政府补助

减少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

公司利润总额仍下降

１１．６３％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鹿成滨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兆娟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

人员

）

公沛柱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长沙汉河 指：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

汉河机械 指： 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

万山实业 指：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恒源 指：青岛恒源电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汉河电气 指：青岛汉河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长沙汉河、汉河机械、万山实业、青岛恒源、汉河电气签署关于关联销售、采购、接受劳务等协议。 鉴于长沙

汉河、汉河机械、万山实业、青岛恒源、汉河电气均为本公司关联方，故上述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预

计总金额为

８５００

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

３６９６３８６５．６７

元（该金额未经审计），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关联董事张华凯、张立刚、张学欣、张立明、张文忠分别就各相关议案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审批权限，公司与上述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会议审议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因涉及关联方关联关系差异，需对本议案的

５

项子议案逐项审议表决

子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董事张华凯、张立刚、张立明回避表决。

子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董事张学欣回避表决。

子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子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恒源电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董事张文忠回避表决。

子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董事张学欣回避表决。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议案因涉及关联方关联关系差异，需对本议案的

５

项子议案逐

项审议表决，各子议案在股东大会上进行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子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恒源电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青岛恒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本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按产品或劳务

进一步划分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

元

）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

金额

（

元

）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万山实业

与加工劳务相

关的辅料

０ ２

，

４９２

，

０５２．７２ ０．０６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

商品

长沙汉河 电缆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１１７

，

８５８．５０ ０．２２

青岛恒源 电缆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１３２

，

９７４．９８ ０．１７

汉河电气 电缆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６３４

，

３７９．１６ ０．１０

汉河机械 电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３７５．９０ ０．００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的劳务

汉河机械 铁轮维修

０ １２

，

９０２

，

４１１．６６ ４１．７１

万山实业 加工劳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６６９

，

８１２．７５ １１．８６

小计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

９６３

，

８６５．６７ －－

注：

２０１１

年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未经审计。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按产品或劳务进一步划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发生金额

（

元

）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

商品

长沙汉河 电缆

０

青岛恒源 电缆

０

汉河电气 电缆

０

汉河机械 电缆

０

小计

０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万山实业 加工劳务

２７９

，

６６６．３６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岳衡，住所：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基地，注册资本人民币

贰仟万圆整，经营范围：电线、电缆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及相关的技术服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

产

１０４８５

万元、净资产

４６１２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７０１

万元、净利润

７９６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克征，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镇汉河村，注册资本贰佰万圆整，经营

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机械设备及配件、轻重型钢结构件加工、制造、安装；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设计、施工及技

术咨询；销售：机械设备、配件、建筑五金、钢材。（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

公司总资产

５０６３

万元、净资产

４７３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６４９６

万元、净利润

４７５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３

、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山，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彭家庄，注册资本伍佰壹拾陆万圆

整，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塑料制品；批发、零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电子机械产品、仪器仪表、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品）、电缆用铜带、半导体电缓冲阻水带、电缆用辅助材料；（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废旧塑料回收、

非生产性金属回收）。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２３３

万元、净

资产

１２３５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３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６６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４

、青岛恒源电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文忠，住所：青岛市四方区四流南路

２１１

号，注册资本捌佰零壹

万圆整，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输变电器材及设备，钢材，木材，水泥，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建筑装饰材料，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制冷设备维修、安装；家用电器及电器设备售后服务；招标代

理。（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７５６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５４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１９１７

万元、净利润

９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５

、青岛汉河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胜恩，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办事处汉河村，注册资本贰

仟陆佰万圆整，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输配电高低压电气设备及相关器材生产、制造；通用设备及配件、轻重型钢

结构件加工、制造；送变电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销售：建筑五金、电工器材，土石方工程、建筑工程设计施工。 （以

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４８６６

万元、净资产

３６１９

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５１３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７９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长沙汉河

本公司董事张华凯

、

张立刚

、

张立明担任其董事的

，

除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三

）

项之规定

汉河机械

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

接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二

）

项

之规定

万山实业

万山实业控股股东和总经理均为王山先生

，

王山先生

系张思夏先生配偶王淑彬女士的弟弟

，

符合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５

条所列本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

，

万山实业是王山先生直接控制的

，

担任董事的

，

除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

符合

《

深合

《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三

）

项之

规定

青岛恒源

本公司董事张文忠担任其董事的

，

除本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三

）

项之规定

汉河电气

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

接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二

）

项

之规定

３．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名称 履约能力分析

长沙汉河

本公司重要参股公司

，

与公司存在长期的持续性的关

联关系

，

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

，

不会形成本

公司的坏帐损失

。

汉河机械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

经营风格稳健

，

且公司实行款到发货或货款两讫的销售策略

，

产品销

售形成坏账的风险非常小

。

万山实业

该公司与本公司已保持多年的稳定合作关系

，

完全有

能力按照本公司要求

，

提供优质铜带加工劳务等

，

公司

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青岛恒源

该公司是青岛电业局下属公司

，

经营稳定

，

与我公司合

作关系稳定

，

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

汉河电气

公司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较小

，

公司董事会认为

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

经营风格稳健

，

且公司实行款到

发货或货款两讫的销售策略

，

产品销售形成坏账的风

险非常小

。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

署交易框架协议， 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的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

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向长沙汉河销售电缆

公司与长沙汉河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有效期：

１

年。

交易内容及数量：本框架协议下的乙方（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甲方（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销售的标

的为电缆。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

交易定价：乙方向甲方销售产品的交易价格为根据市场价格扣除一定比例的销售费用确定。

付款方式：乙方向甲方销售的货款，甲方应在货物验收合格后

１２０

天内付清。

２

、向汉河机械销售电缆

公司与汉河机械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有效期：

１

年。

交易内容及数量：本框架协议下的乙方（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甲方（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的为

电缆。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

交易定价：乙方向甲方销售产品的交易价格为根据市场价格扣除一定比例的销售费用确定。

付款方式：乙方向甲方销售的货款，甲方应在货物验收合格后

１２０

天内付清。

３

、接受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铜带加工、绕包带加工劳务等事宜

公司与万山实业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有效期：

１

年

交易内容及数量：甲方（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乙方（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铜带加工、绕包带加工

劳务及辅助材料购买等。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

交易定价：甲、乙双方比照市场价格确定每年度的铜带加工、绕包袋加工费率的价格。 如无可比市场价格按照生

产成本加成

１０％

的原则确定加工费率和销售价格。

付款方式：乙方按月与甲方进行结算并支付

４

、向青岛恒源销售电缆

公司与青岛恒源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青岛恒源电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有效期：

１

年。

交易内容及数量：本框架协议下的乙方（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甲方（青岛恒源电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销售

的标的为电缆。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

交易定价：甲方向乙方采购产品，最终系提供给青岛供电公司的相关工程项目使用。 采购程序是，先由青岛供电

公司进行公开招标，确定年度各系列电缆产品的供应商和价格，若确定乙方中标，再由甲方按中标价格进行采购。 如

发生小量的未经招投标程序的采购，比照市场价格进行。

付款方式：乙方向甲方销售的货款，甲方应在货物验收合格后

１２０

天内付清。

５

、向汉河电气销售电缆

公司与汉河电气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青岛汉河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有效期：

１

年。

交易内容及数量：本框架协议下的乙方（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甲方（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的为

电缆。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６００

万元。

交易定价：乙方向甲方销售产品的交易价格为根据市场价格扣除一定比例的销售费用确定。

付款方式：乙方向甲方销售的货款，甲方应在货物验收合格后

１２０

天内付清。

注：乙方向甲方销售产品的交易价格为根据市场价格扣除一定比例的销售费用确定：

市场价格指公司对非关联方销售同类产品的价格；

扣除一定比例的销售费用具体计算方法为：公司上一年度向非关联方销售产品发生的销售费用

／

公司上一年度向

非关联方销售产品收入合计

＊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收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２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因公司经营业务所必须。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

的，未损害公司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较低，公司不会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１

、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

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是公允的，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

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较低，公司不会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公司董事会在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 涉及相关议案的关联董事应各自履行依法

回避表决义务，我们同意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是公允的，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决

策程序、表决结果是合法有效的，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将上述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公司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涉及事项的关联股东应予回避。

３．

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汉缆股份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未损害公司及公司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及汉缆股份《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４．

保荐机构意见；

５．

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或意向书；

６．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陆仟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焦作汉河电缆有

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名称为准）。 焦作子公司注册成立后，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光缆、电

子通信电缆及相关材料制造。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设立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的议案》，该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根据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在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内，故该议案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设立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

本次设立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投资主体为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出资方式、基本情况：本次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司名称为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名称为准）；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陆仟万元，出资人为本公司，经营范围

为：电线、电缆、光缆、电子通信电缆及相关材料制造。 （最终经营范围确定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营业执照登记

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设立焦作全资子公司目的是用于收购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经营性资产，形成独立核算的

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扩大市场掌控，增强核心竞争力，使公司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资金

全部来自公司自有资金，焦作子公司承继原焦作分公司业务后，形成独立核算的法人主体，主营业务与原焦作分公司

一致，对公司主营业务及相关营业利润不会有较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次成立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在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经营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关联方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关联方资产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收购关联法人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河机械”）的部分资产，减少了与汉河机械铁轮维修劳

务的关联交易，该资产是汉河机械通过自购形成的，设备资产技术性能良好，符合公司设备购置目的。 本次拟购入的

汉河机械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存货，资产账面净值

１０

，

８２９

，

０９４．８９

元，按成本法评估后，资产评估值

１１

，

３７４

，

２７７．９５

元 。

本次资产收购以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青天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ＱＤＶ１００４

号）评估的

资产净值（含税价）作为定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汉河机械约定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为

１１

，

３７４

，

２７７．９５

元。 有关资产转让具体事宜通过本公司与汉河机械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予以约定。

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表决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张学欣先生回避了表决，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

其余

８

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符合本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作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本次收购资产的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向关联方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的情况，不须通过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

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与汉河机械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汉河机械属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之规定，汉河机械属于本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收购汉河机械部

分资产的交易行为，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克征，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镇汉河村，注册资本贰佰万圆整，出资

人：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税务证号：

３７０２１２２６４５９７８５９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机械设备及配件、轻重型钢

结构件加工、制造、安装；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销售：机械设备、配件、建筑五金、钢材。（以

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

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原名为青岛汉河液压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注册资本

６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公司注册资本由

６０

万元增至

２００

万元，同时公司更名为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５

，

０６２．７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４

，

５８９．３５

万元，净资产

４７３．３８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

６４９６．２７

万元、净利润

４７４．７８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４０７１

万元、

净利润

３０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４０１１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６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收购的资产，主要是铁轮维修类设备、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相应存货。 所在地为青岛市崂山区沙子

口街道汉河社区。 拟购入的汉河机械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存货， 资产账面净值

１０

，

８２９

，

０９４．８９

元，其中：存货：账面价值

７９５．６３

万元，包括原材料和产成品。 其中：原材料账面价值

５４０．７５

万元，主要有铜管、铜棒、铝管、铝棒、铝板、钢法兰、尼

龙棒、不锈钢棒和扁铁等，状况良好；产成品账面价值

２５４．８８

万元，主要有各种规格的已加工完成的金具和海缆加工用

设备备件，状况良好。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账面净值为

１６４．８１

万元，包括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 其中：房屋

建筑物账面净值

１１８．３０

万元，为型板生产车间

１

项，建筑面积

１６３１．８０

平方米，框架结构；构筑物账面净值

４６．５１

万元，为

货场

２

项，成品货场面积

４８９１

平方米，铁轮货场面积

４３２

平方米。 固定资产———设备类资产账面净值为

１２２．４６

万元，包括

机器设备

５０

台套。 主要有各类车床、铣床、磨床、刨床、钻床等，上述设备目前使用状况良好。 上述资产产权均属青岛汉

河机械有限公司，无纠纷。 评估后，资产评估值

１１

，

３７４

，

２７７．９５

元；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书》（青天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ＱＤＶ１００４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评估标的资产评估净值为

１１

，

３７４

，

２７７．９５

元，公司与汉河机械约定转让价格为

１１

，

３７４

，

２７７．９５

元。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汉河机械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

１

、交易双方名称：本公司和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

２

、交易标的物：固定资产、存货等资产。

３

、交易价格：本次资产转让以经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青天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ＱＤＶ１００４

号）中的资产净值（含税价）作为定价确定。

４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和时间：转让价款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汉河机械。

５

、合同生效条件：目前合同尚未签署在本次公告

５

日内签署。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收购的汉河机械部分资产，主要是铁轮维修类设备及存货，符合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增加协同效应的

收购目的。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方资产收购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陈昆、王圣诵、樊培银对本次关联交易作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关于收购关联方资产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时，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２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

公司本次收购汉河机械部分资产的交易定价根据相关设备、存货评估价值（含税价）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该批

设备均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修理设备及相应存货。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得到有效维

护。

３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收购关联方资产的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案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收购汉河机械的部分资产。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汉缆股份收购关联方资产的行为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是以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青天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ＱＤＶ１００４

号）评估的资产净值（含税价）

１１

，

３７４

，

２７７．９５

元作为定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公司与汉河

机械协商后确定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为

１１

，

３７４

，

２７７．９５

元，未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汉缆股份本次收购关

联方资产的行为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文件的要求以及汉缆股份《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华泰联合证券对汉缆股份收购关联方资产的

行为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关联方资产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汉缆股份”）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的议案》，董事会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账户存储

余额共

９２

，

９３７．００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

８２９．９０

万元），详见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闲置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存储余额共计

２３３

，

２７４

，

８９５．９１

元（包含利息收入）。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９８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２

，

５５９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６７

，

４４１

万元。 山东汇德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２０１０

）汇

所验字第

６－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

１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投资的募集资金项目有

４

个，分别系“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

产品成套生产建设项目”、“年产

１

，

５００ｋｍ

海洋系列电缆建设项目”、“年产

２２

，

５００ｔ

特种导线建设项目”、“高压及超高压

电缆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２

、募集资金置换前期自有资金投入情况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公司累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９２

，

６１７

，

３１２．２７

元。 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项目总投资 自筹资金已投资金额

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

产品成套生产建设项目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

，

７１１

，

３７６．７０

年产

１

，

５００ｋｍ

海洋系列电缆建设项目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８９７

，

２７７．５９

年产

２２

，

５００ｔ

特种导线建设项目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９２７

，

２８７．５０

高压及超高压电缆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８１

，

３７０．４８

合 计

８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２

，

６１７

，

３１２．２７

注：公司上述募集资金置换前期自有资金金额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０

）汇所综字第

６－

０３７

号鉴证报告予以鉴证。

（

２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用募集资金将前期垫付募集资金项目的自有资金进行了

置换。

３

、募集资金变更实施地点情况

（

１

）公司将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项目拟建设的两条超高压生产线中的一条

的实施地点变更至焦作分公司。

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项目中的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的原

定实施地点为公司青岛本部现有厂区内，改造现有厂房进行。 现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拟将焦作分公司进一步做大做

强，逐步提升焦作分公司产能在公司整体的占比，形成覆盖我国华北和北方地区的生产基地，因此，公司拟将超高压

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项目拟建设的两条超高压生产线中的一条，变更至焦作分公司进

行建设。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保荐机构华泰证券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同意汉缆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点。

（

２

）公司将年产

１

，

５００ｋｍ

海洋系列电缆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中的一部分，由汉缆股份青岛本部厂区内变更至青岛

即墨市全资子公司。

汉缆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青岛即墨市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青岛女岛海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女岛海缆”），女

岛海缆地处沿海，目前新厂区的基建工作已完成。 由于海洋系列电缆的使用地为海底或近海海岛，需要大长度连续生

产直接从生产车间引至安装地，因此将其生产基地放在沿海，在节省运输费用和提升产品质量上，均有较大优势。 因

此，公司拟将原先全部在青岛本部厂区建设的该项目，除导体生产等核心工序仍在本部进行外，其余后续工序均移至

女岛海缆。

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保荐机构华泰证券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

地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同意汉缆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地点。

４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６７

，

４４１．００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

６６

，

４４１．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除将部分

超募资金用于暂时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外未对超募资金的用途作出其他相关决议，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暂时及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详见如下：

（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后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将款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已将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日，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从超募资金账户使用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

从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建设项目账户使用

４

，

０００

万元。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公司已将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日，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５

、利用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使用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超额

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充分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以及因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应收账款及存货相应增加所导致的流动资金不足，董事会拟将闲置募集资金共计人

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从超募资金账户使用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 从闲置募集资金账户使用

２４

，

０００

万

元。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该

议案经监事会、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并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正在实施中。

７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实施情况

１

超高压交联 聚乙 烯绝

缘智能节 能电 缆及 附

件产品成套 生产 建设

项目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６５１．４４ －２４

，

３４８．５６

结束竣工验收

２

年 产

１

，

５００ｋｍ

海 洋 系

列电缆建设项目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０３４．３２ －６

，

９６５．６８

结束竣工验收

３

年产

２２

，

５００ｔ

特 种导 线

建设项目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６３１．３４ －１４

，

３６８．６６

结束竣工验收

４

高压及超高 压电 缆工

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１６．８０ １６．８０

结束竣工验收

５

补充募投项 目营 运资

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不适用

６

利用超募资 金永 久补

充流动资金

－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

不适用

合计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３３３．９０ －４５

，

６６６．１０ －

募集资金净额

１６７

，

４４１

剩余募集资金

９２

，

１０７．１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８２９．９０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

含 利 息 收

入

）

９２

，

９３７

注：本公司实际投资项目与承诺投资项目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鉴证报告》（

２０１１

）汇所综字第

６－０２０

号，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止前

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第二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四楼会

议室召开。 本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张华凯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以书面、传真加电话确认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

７

人，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

董事为

２

人。 公司监事张论业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讨论，本次会议以书面加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议案各项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子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董事张华凯、张立刚、张立明回避表决。

子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董事张学欣回避表决。

子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子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恒源电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董事张文忠回避表决。

子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董事张学欣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

关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收购关联方资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关联法人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河机械”）的部分资产，该资产是汉河

机械通过自购形成的，设备资产技术性能良好，符合公司设备购置目的。 本次拟购入的汉河机械资产包括固定资产、

存货， 资产账面净值

１０

，

８２９

，

０９４．８９

元，评估后，资产评估值

１１

，

３７４

，

２７７．９５

元 。 本次资产收购以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青天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ＱＤＶ１００４

号）评估的资产净值（含税价）作为定价依据（评

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汉河机械约定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为

１１

，

３７４

，

２７７．９５

元。 同意公司有关资产转让

具体事宜与汉河机械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董事张学欣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

关公告。

三、《关于公司在澳大利亚设立营销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扩大海外市场的营销力量，在澳大利亚设控股子公司开展相关营销业务。 根据公司经中国商务部批

准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商境外投资证第

３７０２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２

号），同意公司出资

９０

美元（或等值澳元），占股权比例

９０％

；合资股东出资

１０

美元（或等值澳元），占股权比例

１０％

；澳大利亚子公司名称以当地核准为准；同意具体设立事务

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设立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投资人民币陆仟万元设立焦作全资子公司，具体设立手续授权经理层办理。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账户存储余额共

９２

，

９３７．００

万元（包括利

息收入

８２９．９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将闲置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存储余额

共计

２３３

，

２７４

，

８９５．９１

元（包含利息收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

关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四楼会议

室召开。 本次临时监事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长张论业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以书面、传真加电话确认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公司监事张论业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议案各项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子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子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子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子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恒源电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子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

关公告。

二、《关于收购关联方资产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一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确认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４

、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星期四），于股权登记日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崂山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４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子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子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子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子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恒源电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子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

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

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登记确认。传真

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来信请寄：青岛崂山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邮编：

２６６１０２

（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上午

９∶００

—

１１∶００

， 下午

１３∶００

—

１７∶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青岛崂山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８１７７５９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８８１７４６２

联系人：王正庄 张大伟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附件

１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该受托股东享有发言权、表决权，对于列入股东大会的议案，均需按照以下

明确指示进行表决：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各项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

子议案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

议案

》

子议案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机械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议案

》

子议案

３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万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

议案

》

子议案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恒源电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子议案

》

子议案

５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青岛汉河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子

议案

》

本次委托授权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该次股东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２

：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6

2012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2-008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上午

9:30

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

号公司变频器新工厂一楼报

告厅召开；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为纪德法董事

长。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2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8,886,255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20000

万股的

69.443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采用累积投票制，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沈辉忠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8,886,255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2

月

3

日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洁、陈晓敏

3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

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2-009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中午

12

：

30

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

289

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2

月

14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沈

辉忠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3

名，实际参加的监事

3

名，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经与会

监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选举沈辉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3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2

月

24

日

附：简历

沈辉忠：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0

年

2

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高级

工程师。

1985

年

-1987

年于中国纺织大学自动化系担任助教；

1987

年

-1992

年担任上海三菱电

梯有限公司产品开发科科长助理；

1993

年

-1995

年担任杭州西子电梯厂副总工程师；

1996

年

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

2008

年

9

月

1

日至

2011

年

7

月

11

日，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

本公司工程中心总监。

沈辉忠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

3,

486,825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票

3,138,143

股；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2－007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聘审计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

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

务所转制，转制工作现已完成，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取得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 转制后的事务所全

称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报告仍由原体制（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64

证券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2012-002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在公司

808

号会议

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7

人，亲自出席

7

人，委托

他人出席

0

人，缺席

0

人，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托管公司管理办法的议案》，批准实施《托管公司管

理办法》，本办法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

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